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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教函〔2019〕117 号 

                           答复类型：B 

                                    

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1407 号建议的答复函 

 

王阿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固本培源，做实“新泉州人经济”的建议》

收悉。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教育部门赞成您建议中阐述的要“实施' ΄民生工程 ，保障

新泉州人安居乐业”。几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即

新泉州人）教育工作，把它作为“安心工程”的重要项目，落实

政府行为予以保障推进。2006 年起我局就提出了“平等、融入、

成才”的理念，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

为主解决”的原则，先后出台政策，依法保障，切实维护流动人

口随迁子女的入学权益，使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教育权利、入学

机会、教育收费、学校管理等方面，与本地学生享有同等的权利

和机会，在解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服务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澳门日报、

福建日报等新闻媒体，先后给予专访报道。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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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度，我市幼儿园在园幼儿 38.43 万人，其中

随迁子女 11.83 万人，占在园幼儿总数的 30.78%；小学在校生

74 万人,其中小学随迁子女 27.52 万人，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

37.19%；全市普通初中 26.6 万人，其中随迁子女 7.6 万人，占

初中在校生总数的 28.59% ；全市普通高中在校生 13.7 万人，

其中随迁子女 4.3 万人，占总数的 31.45% 。全市随迁子女在义

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 93.02%。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出台政策，让随迁子女入学“有保障”。 

2004 年至 2016 年，泉州市政府先后下发《泉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

实施意见》、《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保障外来务工人员

合法权益暂行规定的通知》（泉政文〔2003〕298 号）、《中共泉

州市委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若干意见》

（泉委发〔2016〕24 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居

住证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文〔2016〕124 号）等政策性文件，

明确规定了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入学进入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在入学、收费、管理等方面享有与当地户籍学生同等待遇，并享

有在流入地参加中考中招继续升入高中阶段就学的权利。从2016

年秋季开始，我局根据户籍制度改革、计生政策的调整，及时修

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条件，由“三证”变“两证”，

取消“婚育证”。 

（二）科学规划，让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有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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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入教育发展总体规划。我市坚持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当

地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根据随迁子女流入的数量、分布和变化

趋势等情况，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和发展。全市各县（市、区）对

为接收随迁子女入学而规划建设新的学校或扩大办学规模的，统

一纳入当地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的建设用地和资金主要由当地政

府协调落实。接收进随迁子女较多的县（市、区）注重做好教育

资源统筹，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强化校长、教师的配备和交流，

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需求。 

2.纳入财政预算足额投入。我市把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

纳入财政教育经费预算，按照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实际接

收人数，对接收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足额拨付教育经费；对承担

随迁子女教育任务学校的生均公用经费，实行与当地学生相同的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近年来，我市在解决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

投入大量资金，同时为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经费问题，我

市从 2006 年开始多年在全国人大会议提议对接收进城务工随迁

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地区给以经费补助。 

3.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近年来，我市随迁子女数量不断

增加，据统计，2017-2018 学年度，全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

数已占在校学生数的 38.20%，其中，鲤城区、丰泽区、晋江、

石狮小学随迁子女在校生比例均达 60%以上，给当地学校有限的

招生容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满足随迁子女集聚地区和城镇化

发展较快地区的义务教育就学需求，我市结合校安工程建设，不

断地扩大教育资源，增容扩量，有效缓解超大班额、大班额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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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至 2016 年争取省级以上学校扩容资金 6.76 亿元，建设

校舍面积 65.4 万平方米，增加学位 7.8 万个；2017 年根据校安

长效机制建设 50 个项目，总投资 3.4 亿元，建设面积 14.3 万平

方米，增加学位 11370 个，努力解决城镇容量不足问题。 

4.加强师资统筹配置提供师资保障。一是推进教师“县管校

聘”管理改革。目前我市鲤城区、南安市、德化县已初步实现教

职工编制和岗位职数的“县管校聘”；泉港区被认定为第二批义

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国家级示范区，正在积极

推进编随人走、职称统筹模式，深化“县管校聘”示范改革；推

荐永春县申报建设福建省首批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

实验区。二是创新教师编制管理。通过聘用编外合同教师缓解编

制紧缺现状，编制部门根据生数的变化情况测算教职工编制需求

数，若需求数大于编制控制基数，超额部分在人员规模控制数内

采用编外合同管理，保障教学所需。 2017 年全市新招聘编外合

同教师为 3193 人（包括中小学、幼儿园）。2018 年全市合同制

教师 4064 人（包括中小学、幼儿园），如果再加上中职 4438 人。

三是统筹配置师资。统筹调剂编制用于补充紧缺学科教师，通过

教师交流、支教、走教等方式盘活内部资源，缓解师资结构性矛

盾。 

（三）加强管理，让随迁子女“上好学”。 

1.落实同等接受免费教育。随迁子女就读我市公办义务教育

学校每年学杂费、课本费与我市当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一样享受

同等待遇，实行全免政策；对承担随迁子女教育任务学校的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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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经费，实行与当地学生相同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晋江市切

实落实农民工与晋江学生的同城待遇，要求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

名义加收任何费用。2002 年在全省率先取消外来农民工子女的

借读费后，于 2006 年取消学杂费，分别比全国、全省提前了 2.5

年、2年。2012 年晋江市率先在全省实施公办高中免学费。 

 2.落实同等条件入学。市教育局规定，各级各类的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都负有接收随迁子女入学的义务和责任。随迁子女

与本地学生一样，以公办学校接收为主，按照就近入学或相对就

近入学的原则，享受入学机会与手续平等的待遇。要求各县(市、

区)教育局每年春季认真做好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的调查摸

底工作，把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纳入当地的统一招生计划中，

确保非户籍学生与户籍学生同等待遇。随迁子女要求到小学就读

的，出具“两证”到居住地的附近小学或由当地教育部门统筹安

排就读，随迁子女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根据我局《关于泉州市小

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由当地

教育局统筹安排（或电脑派位）到所属片区内的中学就读，随迁

子女在我市就读初中毕业后均可报名参加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

生入学考试。 

3.落实同等待遇。我市随迁子女报名入学后在学校编班、评

优评先、入队入团、社会实践、升学等方面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

享受同城待遇，不存在随迁子女独立编班现象。随迁子女在中考

报考填报志愿时同本地初中毕业生一样都可报考各级达标中学、

普高和职业学校。首先，评先评优、各类竞赛同等机会：如，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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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区近年来，学生在评优评先及参加各项竞赛活动中，随迁子女

的参与面达40%以上。其次，保障随迁子女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

每年下发《泉州市教育局关于泉州市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免试就

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各初中学校招收的随迁子女，应

与本地学生同等对待。第三，中考中招同等待遇。允许随迁子女

在就读学校报名参加中考中招，并在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时与泉州

户籍的考生一视同仁。泉州市教育局每年制定出台的《泉州市初

中毕业升学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意见》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第四，在我市参加异地高考。2012 年起，我市贯彻落实省教育

厅政策，允许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报考“高职单招”及参加中职学

校推荐优秀应届毕业生入读高职学校。2013 年起，226 名外省籍

考生在我市参加高考。泉州整整提前一年在全省率先实现异地高

考，有关农民工子女高考报考政策由省教育厅制定。 

4.出台中心城区统一招生办法。自 2014 年以来，我局每年

均出台泉州中心市区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意见，对小学、幼

儿园招生对象、招生办法、招生程序、招生时间等作出明确规定，

坚持“三统一五公开”，力促中心市区小学、幼儿园招生统一规

范、透明运作；统一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条件，保障随迁子女平等

入学。同时，泉州市教育局每年制定的《关于鲤城区、丰泽区、

洛江区初中招生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所有小学毕业生（含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均免试升入初中。 

5.帮助随迁子女和谐融入。为让随迁子女尽快融入泉州，接

受泉州文化，成为新的泉州人，我们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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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举办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夏令营活动、 举办庆“六一”

优秀外来人员子女泉州一日游、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等。我

局从 2006 年起，提倡在全市中小学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

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各学校提倡课堂讲普通话，课外讲闽南

话，组织学生开展闽南语互帮互学活动，有的学校开发《泉州历

史文化》、《泉州十八景》、《浮桥乡土文化》闽南语等校本课程，

教随迁子女学说闽南语，学诵闽南童谣，学唱闽南歌曲。有些随

迁子女不仅听懂了闽南语，还学会了用闽南语与同伴交往，有的

甚至还在各种闽南文化比赛中获奖。各种活动给这群新小泉州人

增加了自信，让他们从了解泉州到融入泉州到热爱泉州。 

三、存在主要问题困难 

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大

量涌入泉州，虽然我市采用了各种办法增容扩量，增加学位，但

仍无法完全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数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给泉州的义

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以及学前教育招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主

要问题有： 

（一）区域性学位缺口较大。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大量外来和进城随迁人员子

女涌向中心城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趋势，据预测，在“十三

五”期间，我市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园）生将比 2016 年增加

34 万人左右，且大部分集中在泉州中心市区、晋江、安溪、石

狮等县城所在地和经济较发达的城镇，造成这些区域学位供需矛

盾突出。十三五以来，中心市区小学在校生数增加 16900 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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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在校生数增加 6488 人，小学幼儿园容量严重不足。 

（二）学前教育普惠性、优质资源不足。 

全市在公办性质幼儿园就读幼儿占 47.71%；在普惠性幼儿

园在园幼儿占 75%。离我市提出的 2020 年的目标（在公办性质、

普惠性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幼儿分别达 50%、85%以上）还有较大

差距。新建小区、镇区存在小区配套建设幼儿园落实不到位的现

象。 

（三）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 

城区中小学“大校额”“大班额”现象仍然突出，“择校热”

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鲤城、丰泽、石狮、晋江四个农民工

子女入学比率达 60%以上的市、区，大班额更是严重，截止 2018

年秋季，超过 56 人的大班额班级还有 670 个班，占 3.67%；51-55

人班级数 5352 个班，占 29.28%。大班额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育

教学管理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时也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按省厅要求，至 2020 年底我市要全部取消大班额，51～55 人班

额比例控制在 10%以内，并逐步使学校规模和班额达到国家标准

要求，任务繁重。 

四、下阶段工作思路 

针对流动人口居住证管理的新形势，我局将加快补齐教育短

板，坚持抓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工作，根据出台的泉州市加

快教育事业发展意见,实施教育舒心工程，逐步实现“有学上”

到“上好学”转变。 

（一）落实学校合理布局规划，调整中小学、幼儿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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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中心城市环湾、向湾、同城化步伐。认真研究分析人口向中

心城市集聚以及学龄人口回升、高考政策改革、流动人口居住证

制度改革对我市教育格局的影响，根据我市教育“十三五”的规

划，对现有教育资源的容量和今后建设需求，做全面科学预测和

建设规划。落实学校布局。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网点布局应符合

学生就近走读入学，学校应具规模办学、集中办学和社会效益等

原则，考虑二胎政策的影响采用 1.4%的人口出生率，结合《福

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核算基础教育设施

的学位需求。 

（二）推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在核定

的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调配辖区内各校的教师编制和岗

位职数，并向同级编制、人社、财政部门备案。完善中小学教师

岗位聘任管理制度，细化岗位聘任管理，强化聘期考核和考核结

果的运用。推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组织骨干校长教师向农

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从超编学校向缺编学校流动，从义务教

育学校新增的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中预留部分聘数用于交流教

师的评聘，优先满足校长和骨干教师交流工作需要。推进编外合

同教师实行总额管理、工资总额参照在编教师工资水平核定，所

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三）深化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贯彻落

实各级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的意见，整体提升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和质量水平，实现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加快消除大班额现象。实施消除大班额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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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计划，切实加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统筹，实施城镇中小学

扩容工程，合理扩大办学容量。力争到 2020 年，基本消除 56 人

及以上大班额、51～55 人班额比例控制在 10%以内，并逐步使学

校规模和班额达到国家标准要求。要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消

除大班额工作台账，实行销号管理，避免新的大班额产生。 

根据您的建议，教育部门下一步将依据职能，继续做好关爱

“新泉州人”教育管理工作。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分管领导：陈军宣   

经办人员：曾志安   

联系电话：059528229298   

               泉州市教育局 

2019 年 6 月 3 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市政府督查室、市住建局、

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委宣传部、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市

文广局、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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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3 日印发 


